
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

进站指南

扫描二维码获取最新资讯

适用于：与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各省级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联合招收培养的博士后



进站流程

进站材料

常见问题

目 录

01

02

03



01

联合培养博士后进站流程



联合培养博士后进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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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1、年龄在35岁以下（含35岁）；

2、获得博士学位，且获学位时间一般不超过3年，身体健康；

3、申请人不能申请其博士毕业单位同一个一级学科的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4、定向委培、在职人员以及现役军人身份的进站人员需脱产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得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5、上述各项为申请博士后进站基本条件，博士后进站还需满足设站单位规定的其它要求。

※说明：1、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申请人，在工作站“三类人员”比例范围内，年龄可放宽至40岁。2、省级创新实践基地

的申请人，应为应届博士毕业生或无人事劳动关系人员。原则上，我校不招收定向委培、在职人员以及现役军人身份的进站人员。

达成合作意向

拟进站博士后、联合培养单位（包括指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根据课题研究方向和实际发展需求，联系

校内合作导师，三方达成合作意向。

办理进站

登录中国博士后网站填报进站申请，并准备相关纸质材料（详见P6），提交至人才办。一般情况3-5个工作日可反馈审核意见。

办理时间：每周二、三、四，09:00-12:00，13:30-16:00；办理地点：九龙湖校区行政楼435室人事人才服务大厅

正式入职

收到全国博管会6位数编号的短信后，到学校人才办领取进站备案证明材料，并至联合培养单位开启博士后研究工作。

方式一、现场领取：每周二、三、四，09:00-12:00，13:30-16:00；九龙湖校区行政楼435室人事人才服务大厅

方式二、顺丰到付：请将博士后姓名、收件人姓名、收件地址、联系电话发送至指定邮箱103009093@s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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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培养博士后进站材料



进站材料 (全部一式三份，按顺序用长尾夹夹好，切勿装订！！！）

序号 材料名称 备注

1
《博士后工作站/省基地设站批复》

复印件
国家人社部、省（市）人社厅（局）同意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或工作站的批复函或备案函等文件。

2 《博士后申请表》原件
在中国博士后网站填报申请内容，在线生成，单面打印（每页右下角有校验码）。（请参照P8-P10《中国博
士后网上办公系统填写指南》）

3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单位学术部

门考核意见表》原件
点击文件名链接下载，学校流动站合作导师、所在学院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

4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
研究项目指导小组考核意见表》原件

点击文件名链接下载，工作站/省基地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5
《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或

《同意授予博士学位证明》原件

暂未获得博士学位证书的国内应届博士毕业生，可先提供学校或单位学位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授予博士学位证
明（不可使用答辩决议或答辩通过证明替代）。进站6个月内需将博士学位证书交学校人才办核验及备案，未
按时提交学位证书人员应按退站处理。

6 身份证复印件 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1:1大小，图像清晰。

7

其他材料原件

（请根据本人当前实际身份，提供
相应材料）

① 在国（境）外、中外合作办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电
子证书，请彩打）

② 辞职人员提供：原单位人事部门同意解除人事（劳动）关系证明或《辞职证明》。国家公务员辞去公职须
提供《公务员辞去公职批准通知书》。

③ 申请做第二站博士后的人员提供：前一站《博士后证书》（电子证书，请彩打）

https://rcb.se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fc/c8/0ef7e9474ad6b7cae3b2a06ec13a/d84dd4f8-62d6-4ee3-b464-3544cd8ffa70.doc
https://rcb.se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26/2a/516482dd42ec995db4ae6c14982d/a07b7039-ad90-4e66-9d2e-31965ce7fa96.doc


进站材料 (全部一式三份，按顺序用长尾夹夹好，切勿装订！！！）

序号 材料名称 备注

8
《东南大学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

联合招收博士后三方协议书》原件
点击文件名链接下载，甲方工作站或省基地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丙方博士后签字。乙方处空白。

9

《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审核表》原件

（请根据本人当前实际身份，
在中国博士后网站下载相应表格）

① 国内非定向就业博士毕业生：由博士毕业院校的学生毕业派遣部门或就业指导中心填写“一、申请人当前身
份证明”部分相关内容，签字并加盖公章。

② 无业人员（含辞职人员）、新近留学回国人员、档案转回生源地的博士毕业生、出（退）站后再次进站的无
业人员、复原（退伍）军人：请在“一、无人事（劳动）关系人员填写”部分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填写、签字承
诺；当前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加盖公章或另出具的《存档证明》原件。

③在职人员、定向（委培）博士毕业生、现役军人或军转干部：由所属单位人事部门或干部部门负责人填写相
关信息、签字，并加盖人事部门或干部部门公章。如所属单位无独立人事权限，人事档案存放在人才服务机构，
应同时加盖工作单位行政公章和人才服务机构公章。另需提供该单位与人才服务机构的人事代理协议书首页及
签章页的复印件，注明“与原件相符”并加盖该单位行政公章。

④外籍、港澳台地区博士后：按本人实际身份情况勾选第一栏相关内容。

⑤第二部分“招收类型”：工作站或省基地负责人，在右下角“工作站设站单位”处签字，并加盖公章。其它
部分均为空白，不要填写和勾画！！！

https://rcb.se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62/b8/ab4163f4487bad03f94f63fddec2/6f974abb-8b16-477f-b5cc-9bee442d0f91.doc


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填写指南（联合培养博士后）

1、登陆中国博士后网站，点击“博士后进出站” 2、首次申请进站的，请先注册，然后办事者登陆； 非首次进站的，
请使用已有账号密码直接登陆。请务必记住该账号密码！！！之后申
请博士后基金和出站都需要使用该账号密码！！！

3、依次选择“进出站业务”--“进
出站申请”--“博士后招收”申请。

4、国家博士后工作站申请人先选择工作站名称，再选择“江苏省”-“南京
市”-“东南大学”--进站学院、一级学科及二级学科。省基地申请人，直接选
择“江苏省”-“南京市”-“东南大学”--进站学院、一级学科及二级学科。

5、填写申请信息、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
博士期间成果情况。所有信息均为必填项！



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填写指南（联合培养博士后）

*关于迁户：国家工作站博士后可选择迁户或
不迁户到工作站集体户口。具体请咨询工作
站。省基地博士后，请一律选择“否”。

*关于在职工作单位及地址：全职、外籍、
港澳台地区博士后，此两栏应为空白，不
填写。在职人员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关于学习经历：请将本科、硕士、博士经
历填写齐全。直博生、硕博连读生，可不填
硕士经历。注意：学习、工作经历，在时间
上应该有连续性，互相衔接，不可脱节。

*关于工作经历：全职、外籍、港澳台地
区博士后，当前应处于未就业状态，最
后一段工作经历应有“终止时间”。在
职人员的工作经历应填写到“至今”。 在职人员务必注意：当前工作

单位、在职工作单位、《博士
后研究人员审核表》盖章单位，
三者应完全一致！！！

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审核表
*关于身份类型：
1、国内应届博士生，请选择“非定向就业博士毕业生”
2、无业人员（含辞职人员）、新近留学回国人员、档案转回生源地的博
士毕业生、出（退）站后再次进站的无业人员、复原（退伍）军人：请选
择“无人事（劳动）关系的人员”。
3、其他身份按照实际情况填写。



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填写指南（联合培养博士后）

*请在选择身份类型后，点击下载适用于本人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审核表》，填写说明：

①国内非定向就业博士毕业生：由博士毕业院校的学生毕业派遣部门或就业指导中心填写第一栏相关内容，并
加盖公章。

②无业人员（含辞职人员）、新近留学回国人员、档案转回生源地的博士毕业生、出（退）站后再次进站的无
业人员、复原（退伍）军人：在“一、无人事（劳动）关系人员填写”部分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勾选并签字承诺，
当前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加盖公章或另出具的《存档证明》原件。

③在职人员、定向（委培）博士毕业生、现役军人或军转干部：由所属单位人事部门或干部部门负责人填写相
关信息、签字，并加盖人事部门或干部部门公章。如所属单位无独立人事权限，人事档案存放在人才服务机构，
应同时加盖工作单位行政公章和人才服务机构公章。另需提供该单位与人才服务机构的人事代理协议书首页及
签章页的复印件，注明“与原件相符”并加盖该单位行政公章。

④外籍、港澳台地区博士后：按本人实际身份情况勾选第一栏相关内容。

⑤进站审核表第二部分“招收类型”均为空白，请勿填写。

7、点击“生成《博士后申请表》”，右下
角有校验码。切勿点击“提交申请”！！！

6、上传相关附件材料。请使用扫描仪扫描！不要用手机拍照！所有材料均为原件彩色扫描件！！！

①《身份证》正反面均需上传！②必须上传博士学位证书，不可使用答辩决议或答辩通过证明替代。③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获
得博士学位的，必须提供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位认证书！④ 辞职人员必须提供：原单位人事部门同意解除人事
（劳动）关系证明或《辞职证明》。国家公务员辞去公职须提供《公务员辞去公职批准通知书》。申请做第二站博士后研究的
人员请在这一栏目上传前一站《博士后证书》扫描件。⑤《进站审核表》暂不上传，待东南大学人才办签字盖章后再上传！此
缺项不会影响7、生成《博士后申请表》！！！这一项必须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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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培养博士后进站常见问题



联合培养博士后进站常见问题

我已经进站了，如何支付培养费用？

根据三方协议约定，博士后实际进站60天内，联合培养单位一次性将培养经费支付给东南大学（收款单位名
称：东南大学；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市四牌楼支行；账号：32001594138059123456；备注：博士后
姓名+博士后博士后费用）。联合培养单位扫描右上方二维码，填写《东南大学博士后培养费信息表（数电
票）》并提交。博士后培养费发票仅提供数电票，每个月开具一次（寒暑假和每年12月份除外）。每月15号
前支付到账并提交开票信息的，当月底可收到电子发票。每月16号后完成的，次月底可收到电子发票。

01

我已经进站了，是否需要到东南大学报到？

联合培养博士后的实际研究工作主要在工作站或省基地完成。在收到全国博管会6位数编号的短信后，博士后
可到学校人才办领取进站备案证明材料，并至联合培养单位开启博士后研究工作，无需到学校报到。因科研
工作需要开通校园一卡通、图书网络等资源的，请在进站2个月后，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到学校申请办理。
时间：每周二、三、四，09:00-12:00，13:30-16:00；地点：九龙湖校区行政楼435室人事人才服务大厅

进站后，我可以依托东南大学申报哪些博士后项目？

根据相关规定，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请通过工作站申报国家及各省各类博士后项目；省级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博士后，可通过我校申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特别资助、学术专著），通过基地
申报各省各类博士后项目。具体以每批次项目申报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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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东南大学博士后大家庭
WELCOME

扫描二维码获取最新资讯


